[bookmark: _GoBack]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申请表
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公顷、亿元
	申
请
单
位
	名  称
	

	
	地  址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受委托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
	行业分类
	

	
	选址地点
	
	项目批准机关
	

	
	项目批准类型      审批  核准□  备案

	
	用地规模（公顷）：

	
	其
中
	农用地
	建设用地
	未利用地

	
	
	耕地
	其中基
本农田
	林地
	牧草地
	
	
	其中其他草地

	
	
	
	
	
	
	
	
	

	
	项目投资
（亿元）
	
	统一代码
	
	拟取得土地
使用权方式
划拨  出让

	
	涉及盟市
	
	项目建设依据
	

	适用范围
	县级发改委、工信委等部门的审批、核准、备案的以下建设项目：
1.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建设项目；
2.已经依法批准，拟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。

	提交申请材料
	1.用地单位申请表；
2.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申请报告；
3.旗县区自然资源局初审意见；
4.项目建设依据；
5.项目用地边界拐点坐标表（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）；
6.相关规划图纸（土地利用现状图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、规划地段位置图、规划现状平面图、规划用地位置图、规划方案图）；
7.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（依具体情况和需要提供）；
8.基本农田补划方案（依具体情况和需要提供）；
9.踏勘论证意见（依具体情况和需要提供）；
10.节地评价报告（依具体情况和需要提供）；
11.同意占用生态保护红线、生态保护区文件（依具体情况和需要提供）；
12.选址研究报告（附论证意见）（依具体情况和需要提供）。

	报审须知
	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申请人应如实提交有关材料（含电子版文件、图纸）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提交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建设单位报审的规划设计文件必须符合国家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，必须符合规划部门提供的该项目规划设计要点、审查意见或核准事项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数据，图件标注的数据必须与比例尺和实际相符合，各类控制指标的合计数据必须与各部分之和相一致，电子文件必须与图纸相一致。
	我单位已阅知报审须知，并承诺对报审资料（含电子文件和图纸）的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负责。
我单位自愿承担虚报、瞒报、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（建设单位盖章）
年月    日



